
在长江水域非法电捕鱼， 不仅要

付出刑事代价， 还要承担价格不菲的

修复生态民事责任。 2020 年以来，

上海检方正以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一

体化办案模式， 共同参与对长江禁渔

的社会共治共管。

2020 年 4 月 16 日， 上海市铁路

运输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韩

某甲、 韩某乙提起公诉， 并以二人非

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为由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半年多前， 这两名被告人经事先

预谋， 雇佣工人多次夜间驾驶渔船至

长江上海段长兴水域、 九龙港附近水

域， 违法使用高压发电装置进行拖网

捕捞作业， 并将渔获物销赃于他人。

经查， 两人利用上述方法在长江上海

段非法捕捞水产品 9次， 累计捕获渔

获物近 2.5 吨， 累计获利人民币 3 万

余元。

在本案审查阶段， 经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认定， 韩某

甲等人使用渔具为采用电脉冲方式进

行辅助捕捞的拖曳三重刺网， 属禁用

工具。 检察机关认定， 韩某甲、 韩某

乙使用渔船拖带电渔网的方式在长江

水域进行扫荡式捕捞， 会直接致鱼类

受电击死亡、 生理功能遭受损伤， 并

对水体中浮游生物、 无脊椎动物、 软

体动物等造成致命伤害， 导致过电水

域局部“荒漠化”， 增加外来物种入

侵的风险。 经上海市崇明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认定， 上述非法捕获的渔获

物市场价值为 7万余元。

同年 6月， 经法庭审理， 上海铁

路运输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

人韩某甲、 韩某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 判处韩某甲有期徒刑 9个月； 判

处韩某乙有期徒刑 9 个月， 缓刑 1

年。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韩某甲、

韩某乙连带赔偿国家渔业资源损失 7

万余元， 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判决生效后， 上铁院承办人员跟进赔

偿履行情况， 结合侵权人经济状况，

协同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执行局制定分

期赔付方案， 现公益诉讼赔偿款已全

部履行到位。

据上海检方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0 年以来上海市检察机关共立案

办理非法捕捞类公益诉讼案件 100

件。 其中民事公益诉讼 91 件， 发出

诉前公告 89 件， 69 件诉至法院的案

件中 63 件已作出判决， 全部获得了

法院的支持； 行政公益诉讼 9 件， 制

发检察建议 4件， 均实现了整改。 在

办理非法捕捞类公益诉讼案件中， 上

海检方建立了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一

体化办案模式， 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

时梳理、 评估、 移送公益诉讼线索，

充分运用刑事案件证据服务公益诉讼

办案， 确保刑事打击与公益保护共同

推进。

日前， 崇明区还出台了全市首部

区级人大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

定， 明确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要紧跟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需求， 针对公益

诉讼线索发现难、 调查收集证据难、

相关单位及部门配合度不够、 专业鉴

定机构不健全、 社会知晓度不高等困

难和问题， 探索将行政机关落实检察

建议、 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情况纳入乡镇委局年度考核、

督察， 并确定相关单位或个人支持配

合调查核实案件事实、 调取证据材

料、 委托公证或证据保全的主体责任

和义务。 而区人大常委会则通过听取

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组织执法检

查、 开展专题询问等方式， 监督和支

持各有关方面做好公益诉讼工作， 推

动公益诉讼工作高质效发展。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夏天

春季， 曾是各种野生江鲜上市的季节， 而要确保 “长江十年

禁捕令” 落地生根、 取得实效， 除了水上不捕， 市场不卖、 餐馆

不做、 群众不吃同样重要。

在长三角三省一市分别作出的 《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

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 对长江渔货的全链条监管是其中的

重要内容。

按照 《决定》， 探索跨省联动建立的水产品市场流通追溯监

管平台等 “四大平台” 将成为市场流通环节的新举措。 而非法捕

捞类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 也让非法捕捞不仅要付出刑事代价，

还要承担价格不菲的修复生态民事责任。

全链条监管 堵牢偷捕漏洞

市场不卖 餐馆不做 群众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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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十年禁渔系列报道

阳春三月，刀鱼、河豚、鲥鱼

等特色“江鲜”，曾是吸引长三角

乃至全国各地食客的美味。 但随

着长江十年禁捕的监管落地，长

江的野生江鲜都将告别舌尖。 上

海市市场监管局透露， 自打击市

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

专项行动以来， 上海市场监管部

门已立案 69起，督促下架（删除、

屏蔽）非法交易信息 187条。

针对刀鱼季的来临， 市市场

监管局联合市公安局边防港航分

局、 相关区市场局及区农业农村

委等单位对上海销售长江刀鱼情

况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针对前期

暗访情况， 此次行动对上海崇

明、 金山、 宝山、 奉贤以及浦东

5 区的部分农贸市场、 餐饮单位

开展突击检查。此次检查，共出动

执法人员 140余人次， 检查食品

经营单位 15家，其中水产品批发

市场 1 家、农贸市场 11 家，餐饮

单位 3家。 现场检查发现有 9 家

摊位销售刀鱼，均标注为“海刀”，

并未发现有长江刀鱼。 发现 3 家

经营户销售的水产品索证索票不

齐全， 涉嫌未履行进货查验记录

制度； 发现 1家经营户经营场所

内宣传信息涉嫌虚假宣传， 上述

行为拟立案查处。 暗访发现 1 家

经营户宣称可以预定长江刀鱼，

已移交辖区公安部门调查处理。

市市场监管局表示， 本市将

加大对上海水产品市场、 商超、

餐饮单位的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市

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行

为， 打击销售网络， 斩断违法链

条， 维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

本市通过强化监测技术应用，

实现专项行动线上线下联动。 市场

监管部门以本市电子商务平台、 交

易类网站、 生鲜 APP 和外省市平

台上的本市商家为对象开展 4 轮网

络专项监测， 共发现涉嫌违法线索

185 条， 移送线索 61 条。 同时，

部署开展对电视台、 广播电台等传

统媒体以及门户网站、 搜索引擎、

电商平台等互联网媒介广告专题监

测， 严厉查处虚假违法广告， 共监

测各类广告 6704 条， 发现涉嫌违

法广告 36条。

监管全覆盖 江鲜告别餐桌

探索跨省联动 建立市场追溯平台
由于， 长江流域禁捕工作具

有情况复杂、 涉及面广、 职责交

叉的特点。 为了及时发现、 有效

处置违法行为， 4 月 1 日， 长三

角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

的 《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

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同日

正式施行。

《决定》 在行政监管方面，

对于非法捕捞、“三无”船舶涉渔、

销售非法渔获物等违法行为，明

确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

记者注意到， 四份决定都规

定， 健全四省市协同的非法捕捞

闭环监管长效机制， 探索建设覆

盖三省一市的船舶登记信息共享

平台、 渔船动态监管平台、 水产

品市场流通追溯监管平台和执法

信息互通共享平台等“四大平

台”； 还提出依托部省际长江口

禁捕管理工作协调机制， 协同推

进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整治， 加

强长江口禁捕管理区管理。

同时， 加大行刑衔接力度，

规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海警机构和相关行政

执法部门应当明确案件移送的程

序和时限， 依法履行职责， 分工

协作，有效衔接，确保案件依法移

送、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 除

此之外， 市有关部门和相关区政

府要加快建设执法船（艇）、专用

码头和相对集中的船舶扣押、拆

解场所； 市区相关部门强化执法

队伍和能力建设， 加大行政执法

和案件查处力度； 相关部门要保

障执法监管中涉及的码头、 装备、

设施和信息化建设等必要需求。

此外， 上海 《决定》 中明确提

出了探索建设水产品市场流通追溯

监管平台， 对此市市场监管局表示

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 《上海市食品

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

做好有关工作。 一是增加水产品追

溯管理品种。 目前水产品中仅有带

鱼、 黄鱼和鲳鱼纳入追溯管理品种

目录， 为将长江流域常见的鱼类增

加为水产品追溯管理品种， 市食安

办正在按照 《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

追溯管理办法》 第二条规定， 征求

相关部门增加品种的意见。 二是待

增加的品种目录确定后， 市场监管

部门将积极配合商务部门开发建设

水产品追溯监管平台。

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

长江珍稀水生生物放流长江 （资料照片） 记者 王湧 摄


